
临平区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2021 版）

分类目录 审核部门

B 类：国家级领军人才

1.规上工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近 12 个月工资性收入不低于 120

万元的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才（原则上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5名）；
区经科局

2.个人在公司中所占股权的估值不低于 3000 万元的人才；

【本条所称“公司”是指成立十年内的非上市公司，最后一轮融资中，

获得外部投资金额达到估值的 10%，并且累计获得外部投资达到估值的

20%；人才可直接持股，也可以通过公司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持股认定仅

穿透一层）；持股 5%以上的创始人股东、持股 34%以上和未在公司任职

的自然人股东除外；公司估值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

定总数不超过 2人；估值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

数不超过 5人；估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数不超过

10 人,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多家企业视同一家企业】

区财政局

3.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大奖-年度最佳设计师（男、女）；

4.英国时尚大奖-年度最佳国际设计师；

5.德国 IF 奖(概念设计奖除外）、德国红点奖（概念设计奖除外）、美

国 IDEA 奖、日本 GMARK 奖、DIA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等金奖（最高奖）获

得者；

（以上所列奖项团体奖仅限第一完成人）

6.上年度税收 2000 万元以上（含）的文化创意企业主要负责人（获国家

级、国际级创意大奖的上年度税收可放宽至 1500 万元以上）；

区委

宣传部

7.田野考古奖一等奖、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前3位完成人）；
区文广

旅体局

8.相当于 B类层次的领军人才。 联席会议

C类：省级领军人才

1.规上工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近 12 个月工资性收入不低于 80

万元的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才（原则上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5名）；

2.与区委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重大创新平台主要负责人；

3.对我区年税收贡献超过 5000 万元（含）以上的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

间等园区（孵化平台）中，年应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股权红利等）

不低于 50 万元的园区（孵化平台）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

区经科局



4.个人在公司中所占股权的估值不低于 1000 万元的人才；

【本条所称“公司”是指成立十年内的非上市公司，最后一轮融资中，

获得外部投资金额达到估值的 10%，并且累计获得外部投资达到估值的

20%；人才可直接持股，也可以通过公司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持股认定仅

穿透一层）；持股 5%以上的创始人股东、持股 34%以上和未在公司任职

的自然人股东除外；公司估值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

定总数不超过 2人；估值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

数不超过 5人；估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数不超过

10 人,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多家企业视同一家企业】

区财政局

5.全国十佳服装制版师；

6.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意大利金圆规奖获得者；

7.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最高奖）获得者；

8.美国奥斯卡奖动画长片奖、短片奖，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奖，日

本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奖，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奖等最高

奖作品主创人员（编剧、导演、原画师、动画师）；

（以上所列奖项团体奖仅限第一完成人）

9.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区委

宣传部

10.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一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11.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总设计师或项目经理）；

12.中国建设工程 BIM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前 2位完成人）；

13.国家优质工程奖金质奖获奖项目经理；

区住建局

14.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

人），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获得者；

15.浙江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16.全国农业技术能手；

17.水利青年科技英才获得者；

18.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19.全国水利技能大奖获得者；

20.全国水利技术能手；

区农业

农村局

（林水局）

21.田野考古奖二等奖、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前 3位完成

人）；

区文广

旅体局

22.全国优秀律师（具有一级律师专业技术职称）；

23.全国优秀公证员（具有一级公证员专业技术职称）；
区司法局

24.省级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区卫健局

25.经 A 类人才推荐的人才（原则上每位推荐人每年推荐不超过 2名）；

26.相当于 C类层次的领军人才。
联席会议

D类：市级领军人才

1.规上工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近 12 个月工资性收入不低于 60

万元的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才（原则上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5名）；

2.对我区年税收贡献超过 4000 万元（含）以上，年应纳税所得额（工资

区经科局



薪金、股权红利等）不低于 35 万元的园区（孵化平台）管理人才（原则

上每个园区每年申报不超过 2名）；

3.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获得

者（前 3位完成人）；

4.个人在公司中所占股权的估值不低于 600 万元的人才；
【本条所称“公司”是指成立十年内的非上市公司，最后一轮融资中，
获得外部投资金额达到估值的 10%，并且累计获得外部投资达到估值的
20%；人才可直接持股，也可以通过公司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持股认定仅
穿透一层）；持股 5%以上的创始人股东、持股 34%以上和未在公司任职
的自然人股东除外；公司估值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
定总数不超过 2人；估值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
数不超过 5人；估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数不超过
10 人,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多家企业视同一家企业】

区财政局

5.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
6.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
7.中国动漫金龙奖作品主创人员（编剧、导演、原画师、动画师，漫画、
插画作者）；
8.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金奖及以上获得者，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大奖（首
席设计官、十佳设计师）；
（以上所列奖项团体奖仅限第一完成人）
9.上年度税收 1000 万元以上（含）的文化创意企业主要负责人；

区委

宣传部

10.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二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11.中国建设工程 BIM 大赛二等奖获得者（前 2位完成人）；
12.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奖（优质工程）获奖项目经理；
13.国家优质工程奖银质奖获奖项目经理；

区住建局

14.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获得者（前3位完成人）；
15.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技术进步奖、农业丰收奖一等奖获得者（前3位完成人）；
16.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获得者；
17.省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
18.浙江省农业技术能手；
19.杭州市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
20.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21.省水利科技进步奖、科技创新奖一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区农业

农村局

（林水局）

22.上年度纳税 1000 万元（含）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管

理人才（原则上每家企业每年申报 1名）；
区商务局

23.浙江省“群星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节目主创人员；
24.浙江省群众曲艺大赛、浙江省戏剧小品邀请赛、浙江省音乐新作演唱（演
奏）大赛、浙江省音乐舞蹈节、浙江省群众舞蹈大赛金奖节目主创人员；
25.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三等

奖（前 3位完成人）；
26.入选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项目（前 3位完成人)；

区文广

旅体局

27.省级名师、名校长；

28.副省级市或计划单列市级名师名校长；
区教育局

29.浙江省优秀律师（女律师）（具有一级律师专业技术职称）；
30.浙江省优秀公证员（具有一级公证员专业技术职称）；

区司法局

31.浙江省基层名中医；

32.独立建设或牵头建设的市级医学重点学科创始带头人；
区卫健局



33.浙江省县级医学龙头学科创始带头人；

34.经 B 类人才推荐的人才（原则上每位推荐人每年推荐不超过 2名）；

35.经上年度税收超过 1亿元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推荐的人才（原则上

每位推荐人所在企业每年推荐不超过 2名）；

36.经上年度纳税300万元以上直播电商企业主要负责人推荐的独家签约

主播（年带货销售额 1亿元以上）；

37.经长江三角洲城市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38.相当于 D类层次的领军人才。

联席会议

E类：区级领军人才

1.曾全程参与企业 IPO、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工作并持有相应资格证书

的区内上市公司董秘、财务总监、投资总监等资本市场人才；

2.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地方经济社会贡献较大的区内私募股权投

资管理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人才；

区发改局

3.规上工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近 12 个月工资性收入不低于 35

万元的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才（原则上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5名）；

4.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获

得者（前 3位完成人）；

5.对我区年税收贡献超过 3000 万元（含）以上，年应纳税所得额（工资

薪金、股权红利等）不低于 20 万元的园区（孵化平台）管理人才（原则

上每个园区每年申报不超过 2名）；

区经科局

6.个人在公司中所占股权的估值不低于 300 万元的人才；

【本条所称“公司”是指成立十年内的非上市公司，最后一轮融资中，

获得外部投资金额达到估值的 10%，并且累计获得外部投资达到估值的

20%；人才可直接持股，也可以通过公司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持股认定仅

穿透一层）；持股 5%以上的创始人股东、持股 34%以上和未在公司任职

的自然人股东除外；公司估值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

定总数不超过 2人；估值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

数不超过 5人；估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原则上每年申请认定总数不超过

10 人,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多家企业视同一家企业】

区财政局



7.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艺尚·中国时装设计希望之星，中国国际青年

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汉帛奖”金奖，中国 3D 数码服装设计大赛金奖获

得者；

8.浙江省十佳工业设计奖获得者；

9.上海国际电影节动画片奖，常州国际动漫周动画、漫画奖，国家广电

总局各类动漫奖，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各类动画、漫画奖，釜山国际电影

节动画片奖等作品主创人员（编剧、导演、原画师、动画师，漫画、插

画作者）；

10.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潜力奖获奖作品的导演、编辑（排名前3位），

11.浙江省十佳服装设计师；

12.浙江省十佳制版师；

13.德国 IF 奖（概念设计奖除外），德国红点奖（概念设计奖除外），

美国IDEA奖，日本GMARK奖，DIA中国设计智造大奖，TIA设计奖获得者；

14.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优秀奖，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最具创意奖和红星

原创奖银奖及以上；

15.“中国新星杯故事型原创漫画大赛”金奖；

（本栏所列奖项团体奖仅限第一完成人）

16.浙江省新闻奖二等奖获得者（排名前 3位）；

区委

宣传部

17.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
区人力

社保局

18.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三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19.中国建设工程 BIM 大赛三等奖获得者（前 2位完成人）；

20.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建筑工程）奖获奖项目经理；

区住建局

21.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三等奖获得者（前3位完成人）；

22.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技术进步奖、农业丰收奖二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

成人）；

23.国家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4.获省银宿及以上等级荣誉的民宿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

25.获省四星级及以上等级荣誉的农家乐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

26.杭州市乡村产业技能大师；

27.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

28.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29.省水利科技进步奖、科技创新奖二等奖获得者（前 3位完成人）；

区农业

农村局

（林水局）

30.上年度纳税 200 万元（含）以上且对我区有突出贡献的的电子商务企

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管理类人才（全区每年不超过 5名）；
区商务局

31.浙江省群众曲艺大赛、浙江省戏剧小品邀请赛、浙江省音乐新作演唱

（演奏）大赛、浙江省音乐舞蹈节、浙江省群众舞蹈大赛银奖节目主创

人员；

32.通过综合考评的浙江省文博“新鼎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

33.具有五年（含）以上五星级旅游饭店或国内外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总经

理从业经历的旅游管理人才；

34.具有五年（含）以上五星级品质旅行社总经理从业经历的旅游管理人才；

区文广

旅体局



35.“浙江制造”团体标准的第一起草人；
区市场

监管局

36.“临平工匠”称号获得者；

37.临平职工技能争霸赛团体赛第一名获得者（主要负责人 1名），个人

赛第一名获得者；

区总工会

38.经认定，两新组织内具有高级资质的党务工作者；
区委

组织部

39.除副省级市或计划单列市外的地市级名师、名校长；

40.区（县）级名师、名校长；

41.区（县）级功勋教师、功勋校长

区教育局

42.省市级城乡社区工作领军人才和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43.“省市级社会组织领军人才”；
区民政局

44.杭州市律师先锋（具有二级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区司法局

45.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46.区县级医学重点学科创始带头人；

47.杭州市基层名中医；

48.临平区名（中）医；

49.SCI收录影响因子3.0以上医学期刊发表论文2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

或影响因子 4.0 以上发表论文 1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

区卫健局

50.经上市公司（完成企业 IPO，但上年度税收在 1亿元以下）董事长、

总经理推荐的人才（原则上每位推荐人所在企业每年推荐不超过 2名）；

51.经上年度纳税 100 万元以上直播电商企业推荐的独家签约主播（年带

货销售额 5000 万元以上）；

52.与区委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重大创新平台主要负责人推荐的人才；

53.相当于 E类层次的领军人才。

联席会议

F类：区级中高级人才

1.规上工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近 12 个月工资性收入不低于 20

万元的经营管理、技术骨干人才（原则上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5名）；

2.市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园区管理人才（原则上每个园区每年申

报不超过 2名）；

区经科局

3.德国 IF 奖概念设计奖，德国红点奖概念设计奖获得者；

4.杭州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铜奖及以上获得者；

5.中国动漫衍生品设计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6.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最具创意奖，红星原创奖、优秀设计师奖获得者；

7.全国服装行业服装制版操作能手；

8.杭州市十佳服装设计师；

9.“中国新星杯故事型原创漫画大赛”银奖、铜奖获得者；

（本栏所列奖项团体奖仅限第一完成人）

10.全国县市区域“百佳优秀报人”；

区委

宣传部

11.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才；

12.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才；

区人力

社保局



13.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人才（行政事业单位除外）；

14.临平区建设工程优质工程奖获奖项目经理； 区住建局

15.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技术进步奖、农业丰收奖三等奖获得者（前 3 位完

成人）；

16.区农民“土专家”；
17.省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负责人；

18.农民高级技师；

19.省水利科技进步奖、科技创新奖三等奖获得者（前 3 位完成人）；

区农业

农村局

（林水局）

20.对我区有突出贡献的电子商务企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管理类人才（原则

上每家企业每年最多申报 2名，全区每年不超过 20 名）；
区商务局

21.获市级五星级讲解员；

22.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3.所带运动员获得运动健将及以上称号的教练员；

区文广

旅体局

24.市级地方标准第一起草人；
区市场

监管局

25.临平职工技能争霸赛团体赛第一名获得者（除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

人，每个团队不超过 3名），个人赛第二、三名获得者；
区总工会

26.经认定，两新组织内具有中级资质的党务工作者；
区委

组织部

27.区（县）级学科带头人； 区教育局

28.区级社区工作领军人才和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29.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区级以上社会组织法人登记满 2年，

年承接公共服务项目 100 万元以上的人才；

30.区级社会组织领军人才;

区民政局

31.地市级医坛新秀

32.临平区基层名医；

33.临平区名护;

区卫健局

34.国家级文联九个一级协会中的临平区户籍会员（公务员、参公人员除

外）
区文联

35.经上年度纳税 50 万元以上的直播电商企业推荐独家签约主播（年带

货销售额 1000 万元以上）；

36.相当于 F类层次的领军人才。

联席会议

注：1.该人才分类目录，将定期修订完善，申报条件以最新修订版本为准；2.

该目录由区委人才办和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


